


行政处罚决定书
                编号：扎自然资（土地）处字〔2025〕3号
满洲里市扎区小刚殡葬礼仪服务中心：
我局于2025年2月10日对满洲里市扎区小刚殡葬礼仪服务中心涉嫌未经批准私自占用土地案立案调查，经查，你未经自然资源部门批准，2014年及2018年在扎赉诺尔区北丹路45号满洲里市扎区小刚殡葬礼仪服务中心进行翻建，非法占地超越用地审批范围3008平方米，其中，用地北侧430平方米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578平方米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第二次修正版）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违法占用土地的事实。
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询问笔录
4、现场照片
5、卫星影像图
6、《关于核实小刚殡葬礼仪服务中心未批先建地类认定的情况说明》      
7、身份证复印件
我局已于2025年3月17日依法向你（单位）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 编号：扎自然资（土地）处告字〔2025〕3号）和《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扎自然资（土地）听告字〔2025〕3号）。你（单位）在五个工作日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的申请，因此我局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
[bookmark: _GoBack]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第二次修正版）第七十六条“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年7月29日修正版）第四十二条“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30元以下”的规定，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执行标准》“非法占地面积50亩以下，可以并处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10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因当事人违法行为发生时间较长，又有多次翻建行为，故决定对当事人处以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依据《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违法占用的土地为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责令退还土地，可以并处罚款。对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由违法当事人与合法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协商处置，涉及违反《城乡规划法》的，应当转交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处理”的规定，对满洲里市扎区小刚殡葬礼仪服务中心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责令满洲里市扎区小刚殡葬礼仪服务中心限15日内退还扎赉诺尔区北丹路45号用地北侧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430平方米非法占用的土地退还给扎赉诺尔区人民政府。
2、责令满洲里市扎区小刚殡葬礼仪服务中心15天内拆除扎赉诺尔区北丹路45号用地北侧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筑物约430平方米，恢复土地原状。
3、对满洲里市扎区小刚殡葬礼仪服务中心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且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非法占地面积2578平方米，处以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罚款总额为人民币：25780元整（贰万伍仟柒佰捌拾元‌）。
4、就满洲里市扎区小刚殡葬礼仪服务中心在扎赉诺尔区北丹路45号违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除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筑物约430平方米），由违法当事人与合法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扎赉诺尔区人民政府）协商处置。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上述罚款，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呼伦贝尔扎赉诺尔区自然资源局223室（财务）领取开户行和账户信息进行缴纳。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本决定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扎赉诺尔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刘鑫  梁贯男
电  话：0470--6552677
地  址：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自然资源局115室
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自然资源局     
2025年3月24日





